
灌政办发〔2014〕95号

县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灌南县银行业
不良贷款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县各有关部门，县各银行业机构：

为扎实推进我县银行业不良贷款处置工作，促进我县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实现“双降”目标，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大全市银行业不良贷款处置相关事项推进力度的通知》要求，经研究，决定成立灌南县银行业不良贷款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并明确各成员单位的工作职责。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吕  洁   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 

成  员：朱进法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郑永道   县经信局局长

徐开明   县财政局党组书记、金融办主任

张永宁   人行灌南支行行长

        杨玉标   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梁中平   县公安局副政委           

            唐  亮   县财政局副局长、金融办副主任

            胡雪峰   江苏金灌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县银行业不良贷款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人行灌南支行，朱进法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二、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人行灌南支行：牵头银行业不良贷款处置工作，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县金融办：负责报送不良贷款处置工作进展情况，做好政府、银行和企业关于不良贷款的处置协调工作。
县财政局：梳理排查不良贷款企业有无财政补贴情况，协助做好企业资产重组、并购等不良贷款化解工作。

县法院：依法加快不良贷款案件审理和执行进度。

县公安局：依法对不良贷款企业涉嫌诈骗、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等金融案件的立案侦查。
县经信局：负责与市经信委对接，做好相关担保公司在保贷款风险处置并梳理我县涉及不良贷款的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情况。

江苏金灌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配合做好不良贷款处置的资产整合工作。

特此通知。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11月14日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县法院，
县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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